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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8月3日

（2016）浙0205民初1196号
谢祖六：本院受理原告温根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5民初11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849号

李蕊位、白菲：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
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
11月23日14：30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848号

李禄英、邹志平：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
事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
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
14：00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630号

陈静珍：本院原告刘磊与被告陈静珍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4
民初016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895号

邬兴波、王文辉、邬妍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甬城支行与被告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0089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896号

胡邵勇、陈清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甬城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204民初008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965号

吴静静、叶钟心：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204民初009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039号

谢国良：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民和那萨尔丁典当有
限公司与被告你们典当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0103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243号

戎超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甬城支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
012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379号

许式娇、谢斐斐：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4民初013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382号

宁波博立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彭冬锋、许燕丹、彭
立财、彭小燕、郑达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4民初013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390号

虞世旺、虞伟、许红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204民初013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518号

刘松林、吴爱娟、陈德培、叶夏凤、许备占、谢燕
华：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
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0151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519号
赵文明、陈日金、徐菊云、叶正考、冯掌珠：本院

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0151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520号

陈谢婷、俞伟伟、俞喜萍：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
民初015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521号

陈德培、叶夏凤、刘松林、吴爱娟、许备占、谢燕
华：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
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0152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375号

浙江约亿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曙丰物资贸易有限
公司、浙江风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市天行钢板
有限公司、杨晓东、徐涛、缪琳、俞曙、郏志香、俞国庆：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
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2375号民
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财
产保全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212号

象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胡小平、陆
永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
42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224号

周权夫：本院受理的原告夏靖与被告周权夫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204民初12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227号

孙绍波：本院受理的原告夏靖与被告孙绍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204民初12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648号

薛旭：本院受理的原告彭永坚与被告薛旭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04民初16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649号

薛旭：本院受理的原告彭永坚与被告薛旭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04民初16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825号

杨士英、杨杨：本院受理的原告梁惠娣与被告
杨士英、杨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4 民初 1825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866号

邬利民、李羡梅、余云飞：本院受理的原告周驰与
被告邬利民、李羡梅、余云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
18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807号

浙江一帆钢结构有限公司、宁波市强民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杨月煊、马雪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你
们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 3807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809号

浙江一帆钢结构有限公司、宁波市强民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宁波金鼎钢结构有限公司、杨月煊、马雪
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与被告你们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
初字第38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44号

余哲辉、王晶如：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及方杰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 民初 344 号民事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5671号

宁波励盛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宁兴乾通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俞梅萍与被告宁波励勤电器有限
公司、宁波宁兴乾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
月17日9：3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425号

金国虎：本院受理原告陈晓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4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092号

张科：本院受理原告倪晨与被告张科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3092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令：被告张科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5 日内向原告倪晨归还借款本金 57000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16年4月12日起，按年利
率 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本金付清之日
止）；案件受理费 1425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诉讼
费用 2075 元，由被告张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108号

施策：原告叶有相与被告施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民初310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37号

戴方飞、董春梅、戴维杰、戴琳、戴红、戴国平：本院
已受理原告史龙海与你们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因本
案原告史龙海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答辩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
告知你们可以向本院提交上诉答辩状（正本一份，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相应的副本），答辩期限为15
日。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4590号

陆锡勇、许志平：本院受理原告邱少红诉陆锡勇、
许志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81民初459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8号审判庭
开庭审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372号

章越峰：本院受理原告竹苏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
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普裁
定书、外网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10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128号

绍兴市哲绍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市群浩纺织品有
限公司、范国先、何小琴、单金华：本院受理原告绍兴恒
晟服饰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8日下
午2：5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938号

周斌：本院受理原告绍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诉被告杨利锋与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3：
3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637号

秦德坤：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
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14：50 在本院第十八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675号

袁林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越城支行与被告绍兴柯桥王子宴会大酒店有
限公司、袁永华、阮越红和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
初26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393号

夏永建、孙建：本院受理原告夏均华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
等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转普裁
定书、外网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
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456号

单增良：本院受理原告钟康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普裁定书、证
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8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05363号

绍兴市越客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绍兴市钱
江钉业有限公司与你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
2016年11月4日上午9时在绍兴市越城区袍江人民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771号

丁正江：本院受理原告裘樟全诉被告丁正江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683民初77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丁正江支付裘樟全水泥款
77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1月18日起至付清日
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款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4元，由被告丁
正江负担（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本院缴
清）。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2869号

王延满、林优云：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延满、林优云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2016）浙 0303 民初 286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
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9日
上午 9:00 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3078号

刘小聪、肖云雀：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温州第二分公司与被告刘小聪、肖云雀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2016）浙0303民初3078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
14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271号

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河万家超市：本院受
理原告温州市康壮保健食品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 14：30 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779号

林蓓蕾：本院受理原告杨晓东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
月7日9：00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379号

温州市巨亨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意达
线业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11月7日14：30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273号

温州市十八家农贸超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温州市康壮保健食品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8日9：
00 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275号

浙江楠溪江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市康壮保健食品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8日
9：00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277号

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河万家超市、王永侃：
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康壮保健食品行与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
月8日14：30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270号

王奇敏（公民身份号码：332624197711160929）：
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1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554号

韩建明、熊银花：本院受理原告陈伟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上
午9时在本院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661号

邵战寅：本院受理原告南昌大佑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与被告邵战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破25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刘爱辉的申请，于2016年7月21
日作出（2016）浙0304民破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
理温州银辉光学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
年7月25日指定浙江平宇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银辉
光学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银辉光学有限公司股东
陈银微、卢多平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
理人浙江平宇律师事务所（联系人：陈云，联系号码：
13676746861。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府东路宏国大厦
四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
银辉光学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9月5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温州银辉光学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温州银辉光学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9月8日上午10时
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
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破24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瓯海潘桥华利鞋底厂的
申请，于2016年7月21日作出（2016）浙0304民破2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利登鞋材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7月25日指定周光担任温州
市利登鞋材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市利登鞋材有限
公司股东方兰香、周必钦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周光（联系人：周莉丹，联系号码：
13732075880。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新益大厦
A幢八楼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移交公司财产、印
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市利登鞋材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2016年9月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
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市
利登鞋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温州市利登鞋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9月8日上午9时在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
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破26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宏正包装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7月21日作出（2016）浙0304民破26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温州九都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6年7月25日指定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担任温州九都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九都鞋业
有限公司股东王光来、郑绿柳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
人：叶文潘，联系号码：13868872611。地址：温州市市府
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503室）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
簿、文书等资料。温州九都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16年9月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九都鞋业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九都
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9月8日下午14时30分在温州
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
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